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海伦哲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延波

0516-87987729
徐州经济开发区宝莲寺路19号

hlzzqb@xzhlz.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020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521,815,083.59
51,198,648.85
48,819,627.72

-106,909,742.15
0.0518
0.0518
3.80%

本报告期末

2,099,471,123.45
1,339,917,864.26

上年同期

623,311,253.11
62,147,461.65
56,186,138.98

-27,842,427.22
0.0597
0.0597
5.80%

上年度末

2,182,827,328.31
1,322,450,248.0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6.28%
-17.62%
-13.11%

-283.98%
-13.23%
-13.23%
-2.0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3.82%
1.3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海 徳 资 产 管
理有限公司

MEI TUNG(CHINA)LIMITED
中 天 泽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顶 航 慧
恒 企 业 咨 询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江 苏 省 机 电
研 究 所 有 限
公司

徐 州 国 瑞 机
械有限公司

深 圳 市 高 新
投 融 资 担 保
有限公司

丁剑平

深 圳 市 高 新
投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朱邦

36,003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持股比例

11.96%

8.30%

4.85%

3.93%

3.62%

0.92%

0.59%

0.46%

0.45%

0.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124,486,032

86,436,070

50,521,719

40,890,173

37,719,299

9,600,000

6,115,300

4,791,722

4,703,500

2,908,771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97,640,000

0

0

28,000,000

37,719,299

0

0

4,791,722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丁剑平是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持有机电公司67.78% 的股权，
为一致行动关系。2、根据公开资料查询到，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同受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制，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深圳
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46.34%的股权。3、机电公司、丁剑平与中天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签署《一致行动关系声明
函》，约定中天泽与机电公司、丁剑平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机电公司、丁剑平于2020年5月将
其持有的全部海伦哲股份表决权委托给中天泽行使，后于2021年4月发出解除表决权委托
的通知，中天泽要求继续履行表决权委托并于2021年11月3日诉至法院。

经了解，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就该案作出最终判决，判决中天泽与丁剑平、机
电公司继续履行表决权委托协议及其补充协议。4、中天泽与顶航慧恒于2022年11月16日在深圳市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
协议》。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中天泽拟向顶航慧恒转让其持有的海伦哲19,294,073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5%），并将其持有的海伦哲 52,046,07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对
应的表决权等权利委托给顶航慧恒行使。根据《上海顶航慧恒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天
泽集团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11.18》，中天泽集团和顶航慧恒属于一致行动人。上述股权转
让已交割完毕。2024年3月5日，双方签订了《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声明函》,解除
公司52,046,076股股票对应的表决权等权利委托，双方不再构成一致行动人。5、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徐州国瑞机械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9,6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9,600,0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
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
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董事会
换届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及《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
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六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任期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同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及召集人、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

（一）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丁波先生、高鹏先生、窦立峰先生、尹亚平先生、陈慧源女士、姜海

雁女士。
独立董事：吕民远先生、王春华先生、格桑穷达先生。
（二）并选举丁波先生为董事长，高鹏先生、窦立峰先生为副董事长，选举产

生以下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
（1）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丁波
成 员：尹亚平、吕民远（独立董事）
（2）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王春华（会计专业独立董事）
成 员：窦立峰、格桑穷达（独立董事）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吕民远（独立董事）
成 员：尹亚平、王春华（独立董事）
上述人员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二）第六届监事会成员组成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彭少江女士、涂为东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王冲先生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聘任尹亚平先生为总经理，聘任陈慧源女士、曹中华先生、陈庆军先生、邓浩杰

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谷峰先生为财务总监，聘任张延波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
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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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18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31万吨/年聚醚装置改扩
建及节能提升改造项目的议案》，为提有效降低产品能耗，增加生产效率，提升
安全环保水平，减少三废排放，公司拟在原有厂区内进行年产31万吨聚醚装置
改扩建及节能提升改造项目建设，预计总投资金额约2亿元。

目前，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31万吨聚醚装置改扩建及节能提升改造项目已
建设完成。经过 2024年 8月 25日至 2024年 8月 28日的试生产，该扩建项目已
全流程贯通并顺利产出合格产品，产品质量得到提升，实现一次开车成功。

该项目是对公司原一车间聚醚生产装置进行改扩建及节能提升改造，产能
由10万吨/年提升至31万吨/年，产品结构以聚合物多元醇、高回弹聚醚及弹性

体聚醚为主，广泛应用于汽车、家居、防水、鞋服、运动场馆等领域。新建装置采
用我公司自有技术，突破国外技术壁垒，其生产的聚合物多元醇（POP）产品，具
有高固含量、低粘度、遇水不凝胶、低VOC、色度白等优势；自动化控制装备及连
续生产工艺，大幅降低产品能耗，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安全环保水平，减少三废
排放。目前，公司聚醚系列产品总产能已达到97万吨/年，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
大在国内外市场占有率，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保持公司在同行业的竞争优势。

由于项目从试生产到全面达产尚需一定时间，项目产能的释放需要一个过
程，且即使全面达产，亦有可能面临因市场需求环境变化、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
响，导致项目效益不如预期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301149 证券简称：隆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4-040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产31万吨聚醚装置改扩建及节能提升改造项目建成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湖

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环集团”）的通知，获悉双环集团持有的

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湖北双环
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是

解除质押数量（股）

57,000,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48.9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12.28%

质 押 开 始 日
期

2022 年 10 月13日

质押解除日

2024年 8月 26
日

质权人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孝感
分行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 2024 年 8 月 26 日，双环集团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湖 北 双 环 化
工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持股数量（股）

116,563,210

持股比例

25.11%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0%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 结 、标
记数量

0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三、其他说明
双环集团解除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若出

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3.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0707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1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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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控股子公司）● 涉案的金额：（2024）闽 06民初 34号涉案金额：技术开发费用 4,348万
及对应资金占用费、违约金 20 万、受理费 290,739.5 元、保全费用 5,000 元。
（2024）闽06民初31号涉案金额：违约金10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案件受理费15,385.7元、保全费用5,000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本次诉讼案件处于一审判
决阶段，案件当事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提起上诉，该案件最终判决结果、执行情
况等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
定性，具体会计处理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024年8月27日，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仙药业”）及水仙药业控股子
公司漳州无极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极药业”）分别收到福建省漳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漳州中院”）出具的[（2024）闽 06民初 34号]、[（2024）闽06民初31号]《民事判决书》。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华

氏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案2022年1月17日，水仙药业与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
开元公司”）签订了关于克立硼罗软膏的《技术开发合同》，合同金额 500万元。2022年 2月 21日，水仙药业按合同约定向鑫开元公司支付了第一期合同款项200万元。2022年6月30日，水仙药业与鑫开元公司就阿戈美拉汀片等五个口服固体
制剂研发项目签订五份《技术开发合同》，合同总额7,156万元。同日，水仙药业
向鑫开元公司支付了上述五个口服固体制剂项目第一期合同款4,256万元。水
仙药业、鑫开元公司以及其控股母公司海南华氏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南华氏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约定海南华氏公司就《技术开发合同》
及其补充协议项下需要由鑫开元公司向水仙药业赔偿或返还的款项向水仙药
业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2024年1月29日，因鑫开元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为保障公司合
法利益，水仙药业分别就与鑫开元公司签订的克立硼罗等六个技术委托开发合
同向漳州中院提起诉讼，并于2024年2月2日收到漳州中院的受理通知书，案号
为：（2024）闽06民初32-37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4-005）。2024年3月12日，水仙药业向漳州中院变更本案诉讼请求，变更方式为：继
续审理（2024）闽06民初34号案件，撤回（2024）闽06民初32、33、35、36、37号案
件的起诉，并将撤诉案件诉讼请求增加至（2024）闽06民初34号案件中。同时，

根据案件研判情况，增加了要求被告赔偿对水仙药业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 3,972,924.16元及水仙药业因本案诉讼而实际支出的律师费损失 455,000元的诉
讼请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10）。

（二）漳州无极药业有限公司诉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华氏医
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案2018年9月27日，水仙药业控股子公司无极药业与鑫开元公司签订了《复
方硝酸咪康唑软膏技术开发合同》，合同金额 550万元。截至 2020年 10月 26
日，无极药业已向鑫开元公司按进度支付了三期合同款共计人民币 385万元。
后因鑫开元公司未能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完成研发工作，无极药业与鑫开元公司
于 2022年 10月 20日签订了《复方硝酸咪康唑软膏的技术开发合同》之终止协
议：鑫开元公司向无极药业于终止协议签订后的90日内分三期支付违约金300
万元。截至目前，鑫开元公司尚余100万元违约金应于2023年1月20日前完成
支付而未支付。海南华氏公司作为鑫开元公司的全资控股母公司，应当对鑫开
元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4年1月29日，因鑫开元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为保障公司合
法利益，无极药业向漳州中院提起诉讼，并于2024年2月2日收到漳州中院的受
理通知书，案号为：（2024）闽06民初31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5）。

二、本次重大诉讼的判决结果
（一）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华

氏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案
根据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4）闽06民初34号]《民事判决

书》，本案判决如下：1.案涉克立硼罗软膏项目的《技术开发合同》《〈克立硼罗软膏2%（30g）的技
术开发合同〉之补充协议》、盐酸贝尼地平片项目的《技术开发合同》、西格列汀
二甲双胍片项目的《技术开发合同》、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片项目的《技术开发
合同》、阿戈美拉汀片项目的《技术开发合同》、依折麦布片项目的《技术开发合
同》《关于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Ⅰ）等5个技术开发项目〈技术开发合同〉的补充
协议》《补充协议书二》《〈盐酸贝尼地平片（8mg）的技术开发合同〉之补充协议
书》于2024年2月26日解除；2.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漳州

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克立硼罗软膏项目的技术开发费用180万元及支付资金
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18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24年2月26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
之日止）；3.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漳州
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盐酸贝尼地平片项目的技术开发费用910万元及支付资
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91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24年2月26日起计算至款项付
清之日止）；4.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漳州
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项目的技术开发费用575万元及支
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575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24年2月26日起计算至款
项付清之日止）；5.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漳州
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片项目的技术开发费用720万元及
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72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24年2月26日起计算至
款项付清之日止）；6.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漳州
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阿戈美拉汀片项目的技术开发费用1,118万元及支付资
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1,118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24年2月26日起计算至款项
付清之日止）；7.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漳州
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依折麦布片项目的技术开发费用845万元及支付资金占
用费（资金占用费以845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24年2月26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
日止）；8.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漳州
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克立硼罗软膏项目的违约金20万元；9.海南华氏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至八项判决的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10.驳回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 290,739.5元，由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35,667.6元，
由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华氏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255,071.9元。保全费用 5,000元，由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华氏医药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漳州无极药业有限公司诉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华氏医
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

根据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4）闽06民初31号]《民事判决
书》，本案判决如下：1.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漳州
无极药业有限公司违约金 10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 100万元为基
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
算，自2023年1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海南华氏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的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3.驳回漳州无极药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5,385.7元，由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华氏医
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4,993.3元，由漳州无极药业有限公司负担392.4元。
保全费用5,000元，由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华氏医药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本次诉讼案件处于一审判决阶段，案件当事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提起

上诉，该案件最终判决结果、执行情况等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案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会计处理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五、风险提示及其他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103 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临2024-060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暨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三只松鼠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潘道伟

0553-8788323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久盛路8号

ir@3songshu.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吕金青

0553-8788323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久盛路8号

ir@3songshu.com

300783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

5,074,558,263.81
289,672,194.92
228,488,477.73
38,639,520.41

0.73
0.73

10.96%

上年同期

2,893,310,806.35
153,617,200.78
73,283,414.10

309,693,481.75
0.38
0.38

6.3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75.39%
88.57%

211.79%
-87.52%
92.11%
92.11%
4.60%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

4,480,194,022.47
2,737,429,055.00

上年度末

5,543,066,058.24
2,513,868,260.4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9.17%
8.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章燎源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LT GROWTH INVESTMENTIX (HK) LIMITED
NICE GROWTH LIMITED
安徽燎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松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余鹏

MORGAN STANLEY & CO.INTERNATIONAL PLC.

29,459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比例

40.37%
5.63%
5.00%
5.00%
1.67%
1.03%
0.96%
0.69%
0.62%
0.53%

持股数量

161,872,000
22,596,182
20,049,920
20,038,800
6,696,000
4,113,100
3,851,575
2,763,028
2,503,400
2,118,913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121,404,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31,540,000
0
0
0

6,696,000
0
0
0
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章燎源先生为安徽燎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
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
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坚定执行“高端性价比”总战略，立足长期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于报告
期内全面启动“业务、供应链和组织”的三大结构性变革：在业务方面聚焦线下分
销和门店布局，全面改善货盘，导入全新经营理念；在供应链方面基于“一品一
链”落地北区、西南供应链集约基地，并启动“芜湖健康零食产业园”规划；在组织
方面发布小而美经营体“品销合一”网络型组织，坚定迈向“重回百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50.75亿元，同比增长75.39%；净利润2.90亿元，同
比增长88.57%；扣非净利润2.28亿元，同比增长211.79%。其中第二季度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43.93%，净利润同比增长51.21%，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45.02%。1、进一步夯实“D+N”全渠道协同打法，全渠道均实现高质增长

依托“D+N”全渠道协同体系，短视频电商定位“新品类发动机”，主动打造量
贩芒果干、水牛乳千层吐司、鹌鹑蛋、辣卤礼包等多款爆品，实现增量近10亿，并
在货架电商有效承接，带动综合电商稳步增长。针对线下分销及门店业务，全面
展开组织与产品适配重塑以储备中长期增长动能，率先聚焦区域经销日销品打
造，重点发力炒货及零食品类，打造超百款适配线下场景价格带的日销专供货
盘，目前已正式陆续导入终端市场。同时已与鸣鸣很忙、零食优选、好特卖等量
贩折扣系统开展合作。2、推进“一品一链”供应链持续创新升级，让产品更具竞争力

推进全国供应链集约基地布局，落地天津武清北区、四川简阳西南供应链集
约基地，并启动“芜湖健康零食产业园”规划，夯实坚果深加工优势的同时，正式
进入零食供应链，实现总成本领先，进一步激活全渠道业务潜能。同时为深入全
球供应链体系，公司创新产业投资模式，拟于东南亚建立源产地工厂接轨全球供
应链资源，真正将“高端性价比”的全球好产品引入中国市场。3、推动组织变革，全面再造“品销合一”网络型组织

适配“高端性价比”战略全面落地，积极推动组织变革，通过“品销合一”协同
的组织理念，充分激活了组织潜能，形成了全新的组织活力。构建以消费者为中
心、市场目标为导向、渠道为牵引、内外部高度协同的小而美经营体“品销合一”
网络型组织，从而更加有效地面向“全品类、全渠道”动态市场，持续交付高端性
价比的产品，最终实现“让组织听命市场、让商品直达终端、让成果随时在线、让
个体价值最大”。4、坚定“儿童高端健康零食”新定位，连续三季度盈利

小鹿蓝蓝升级“儿童高端健康零食”新定位，打造婴标面、鳕鱼肠、山楂棒、钙
锌饮等千万级爆款，推出0蔗糖棒棒糖、真虾片、梨汁等百万级高端健康新品，实
现营收双位数增长。通过“品销合一”新组织开展精细化运营，聚焦大单品投放
及全渠道渗透，加速从战略性亏损转为可持续盈利，目前已连续三个季度实现较
好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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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ST恒立

深圳证券交易所

恒立实业

董事会秘书

李滔

湖南省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枣子山路116号恒立实业办公楼6楼

0730-8245282
yueyuan421@163.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杨艳

湖南省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枣子山路116
号恒立实业办公楼6楼

0730-8245282
1370815335@qq.com

00062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2023年度半年报披露时未经审计，2024年半年报披露时根据2023年年报审

计结果将上年同期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本报告期

15,623,945.20
-11,631,756.55
-11,805,129.95

上年同期

调整前

107,171,951.85
-1,846,961.18
-1,955,176.91

调整后

55,980,801.39
-1,846,961.18
-1,955,176.91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72.09%
-529.78%
-50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534,089.24
-0.0274
-0.0274
-6.57%

本报告期末

378,817,062.52
171,200,212.09

-37,233,199.07
-0.0043
-0.0043
-0.96%

上年度末

调整前

395,942,323.92
182,831,968.64

-37,233,199.07
-0.0043
-0.0043
-0.96%

调整后

395,942,323.92
182,831,968.64

39.48%
-537.21%
-537.21%

-5.61%
本报告期末比

上 年 度 末 增
减

调整后

-4.33%
-6.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信托·厦诚 31号单一
资金信托

揭阳市中萃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

蔡长园

陈敏隆

股东性质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20,640

持股
比

例

17.87%

4.95%

4.16%
2.74%
1.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76,000,000

21,037,987

17,695,500
11,630,000
4,580,30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不适用

质押

冻结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9,000,000
21,037,987
17,350,000
17,695,500

0
0

岳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林宏伟

范建莲

杨成立

李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00%
0.66%
0.56%
0.51%
0.49%

本公司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的第9名股东杨成立，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本公司股票90,400股。

4,260,000
2,795,000
2,388,408
2,153,400
2,073,70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
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

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汽车零部件创新产业基地项目，生产部门已于上年末搬入新厂房，厂

部作业环境得到改善，生产规模得以扩大，生产能力持续提升。公司总部已于
2024年3月底完成搬迁。

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公告，相关索引：巨潮资讯（公告编号 2022-23、2023-35、
2024-02）。

2.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况：公司第一大股东
山东信托－山东信托·厦诚 31号单一资金信托（最终受益人：厦门农商行）于
2024年5月10日通过在淘宝阿里资产平台发布公告，对“山东信托·厦诚31号单
一资金信托计划”项下持有的公司7,600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7.87%）进行
公开招商转让。

本次公开招商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公告，相关索引：巨
潮资讯（公告编号2024-19、2024-28、2024-31、2024-34）。

湘诚神州2024年6月12日在淘宝阿里资产拍卖平台竞得上述厦门农商行持
有的恒立实业7,600万股股份。2024年8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
动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
变更为湖南湘诚神州投资合伙企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石圣平先生。

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公告，相关索引：巨潮资讯（公告编号2024-43、2024-47）。
3.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事项：根据公司第一大股东厦门农商行的行

业特性及其反馈的信息，该公司持股以尽快兑现为目的，未有长期持股计划。鉴
于目前公司股权结构不稳定，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候选人提名工作尚未进
行，为保持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仍将延期
换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监事会
换届选举工作，尽快召开相关会议审议换届选举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已披露公告，相关索引：巨潮资讯（公告编号2023-21）。
2024年8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根据湘诚神州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动完成
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可能会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
员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适当调整。届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已披露公告，相关索引：巨潮资讯（公告编号20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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